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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便取得鑰匙，並輔導企業設置哺（集）乳室，以營造我國企業更友善之哺育母乳環境，是否

有當？敬請公決。 

提案人：陳 瑩 

連署人：陳曼麗  黃秀芳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第 11 案有無異議？ 

陳委員瑩：（在席位上）在第 3 行的「勞動部」之後加上「於一個月內」。 

主席：修正為「爰建請勞動部於一個月內」，有沒有意見？ 

孫司長碧霞：（在席位上）可以。 

主席：增列「於一個月內」，修正通過。 

臨時提案處理完畢，現在休息。1 時 30 分繼續開會。 

休息 

繼續開會 

主席：現在繼續開會。 

請余委員宛如發言。 

余委員宛如：主席、各位列席官員、各位同仁。今天為什麼要跟勞動部討論這個議題，主要的原因

是什麼，部長清楚嗎？ 

主席：請勞動部陳部長說明。 

陳部長雄文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今天是受邀針對職場托兒相關設施的設置做一些討論。 

余委員宛如：主要是跟勞動條件有關。 

陳部長雄文：對。 

余委員宛如：你如何看待育兒設施，是不是一種員工福利？ 

陳部長雄文：它是一種支持性的措施，我們希望勞工在職場上能夠安心工作、兼顧家庭。 

余委員宛如：這個支持性措施是不是一種員工福利，就像員工福利委員會應給予員工的照顧一樣？ 

陳部長雄文：福利的概念還比較廣泛，目前針對一定人數以上的企業，我們要求他們一定要設置，

這是比福利還要更高的一個要求。 

余委員宛如：我們稍微看了一下資料，而本席也看到今天勞動部交給委員的一些報告，我覺得這些

數字有點過於美化了。事實上，250 人以上企業有提供「托兒設施」的只有 4%，可是你們的報

告裡面都是綜合性地寫有百分之八十幾，這樣的話會看不清楚真正實踐的結果。再者，向勞動

部申請「幼兒設施經費補助」的家數只有 35 家。 

我們也算了一下，2015 年「托兒設施」的受益勞工事實上僅 918 人，受益之幼兒僅 978 人，

僅占 2015 年 0 至 2 歲幼兒總人口之 0.16%。另外，托兒設施與托兒措施相加，總受益勞工僅

4,439 人，受益幼兒僅 5,032 人，占 2015 年 0 至 2 歲幼兒總人口之 0.81%。這是非常、非常低的

數字。 

相關的部分是規定在性平法裡面，其實性平法實施上路的時間不長，而臺灣整個環境有非常

大的變化，主要還是由於長期以來低薪、就業環境不良，造成大家不願意生育，因為有經濟上


